
共青团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

校园文化活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

称“学校”）校园文化活动的管理，规范校园文化秩序，提

升校园文化品位，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丰富校园精神

文化生活，推进学生校园文化活动的健康发展，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园文化活动是对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技

能创新实践、艺术情感熏陶和身心素质锻炼的重要途径，是

以社会实践、文体竞赛、社团活动、志愿服务为主要载体的

育人方式。

第三条 校园文化活动以活跃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学生

高尚情操，塑造学生美好心灵，培养学生正确人生态度，激

发学生健康成才动力，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科学素

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全面发展为宗旨。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校园文化活动管理工作。

第二章 指导原则

第五条 校园文化活动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扬

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弘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体系，营造格调高雅、内容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



和良好的育人环境。

第六条 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中

心，努力将德、智、体、美、劳渗透到活动载体中，融思想

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为一体，使校园文化活动特色

鲜明，品位高雅，吸引力强。

第七条 学校级文化活动以大型活动为示范，逐步锻造

精品活动，形成校园文化品牌；校区级文化活动以小型活动

为主体，创新载体、认真谋划、精心组织，逐步形成“精品

学校统筹、特色校区主导、日常班级落实”的校园文化活动

格局。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八条 校园文化活动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校

级、校区二级管理。学校团委是全校学生校园文化活动的主

管部门，在学校团委、校区团总支的密切配合和统筹指导下，

负责全校学生校园文化活动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第九条 每学年初，校区团总支将学年校园文化活动计

划上报学校团委，团委根据学生各年级特点和教学安排，按

阶段分主题进行统筹规划，经学校党委审核批准后组织实施

和监督管理。

第十条 学校团委负责校级精品活动的组织与创建，并

对各校区校园文化活动进行统筹规划。各校区团总支为校区



校园文化活动的主办部门，具体负责本校区校园文化活动的

组织与管理，精心设计和着力打造 1 至 2 项本校区的特色活

动，指导学生团支部日常文化活动。

第十一条 在校园文化活动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及创造性，为学

生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积极创造和提供必要

条件。

第十二条 学生校园文化活动必须遵循“谁组织、谁负

责”的原则，切实做到活动目的明确、组织计划周密，安全

措施得力，责任落实到人。

第十三条 校园文化活动原则上在校内开展，如需参加

校外大型活动，须由所属校区团总支报学校团委经学校党委

审批同意后进行；面向全校学生组织的活动和校区之间交流

活动，须由校区团总支报学校团委批准后进行；学生会、学

生社团、班级团支部等学生组织开展的校园文化活动由所属

校区团总支负责指导管理，原则上只在本校区内部开展活动。

第十四条 凡是未经学校批准擅自参加校外活动的个

人或者团体，学校除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外，其发生的一

切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等后果，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五条 计划外校园文化活动必须办理审批手续。活

动开展一周前，主办部门须向主管部门申请，说明活动的主

题、目的、内容、形式和具体负责人，申请批准后组织实施，



活动开展时至少有一位主办部门负责人现场参加活动的指

导。

第十六条 校园文化活动的宣传内容必须报所属校区

团总支批准后进行，未经批准不得开展任何内容和任何形式

的宣传活动；各学生组织的告示、通知、海报等必须张贴在

学校许可张贴的地点；校内悬挂横幅，须经校区团总支批准

同意后在指定地点核定时间段内悬挂。

第十七条 在校园文化活动中，需要使用学校场地、器

材、设备，由主办部门向主管部门提前递交申请，批准后按

规定使用。

第四章 活动要求

第十八条 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必须健康向上，符合党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违反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校纪校

规，不与社会公德相违背，禁止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和传播不

健康与虚假信息的活动。

第十九条 校园文化活动由各级主办部门按照申请审

批内容开展，不得随意改变活动计划，不得随意增减活动内

容，不得随便改变活动形式和扩大活动的规模范围。

第二十条 校园文化活动的经费主要从学生活动经费

中划拨，实行统一管理，财务活动必须遵守学校的财务制度。

第二十一条 对在各项校园文化活动中成绩突出的个



人、集体，各级主办部门可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奖励。

第二十二条 校园文化活动原则上在课余时间进行，不

得影响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不得挤占上课时间。确因学

校大型活动须占用学生上课时间，须由主办部门报教务管理

中心批准。

第二十三条 有关主办、承办部门要精心组织各项校园文化


